2015年学生军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实施办法
为了进一步搞好军训工作，激发训练热情，提高训练质量，保证军训效果，全面提高我院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军训各项工作顺利完成。根据《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军训实施条例》和《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015年学生军训工作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现就2015年学生军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事宜提出如下实施办法。
一、评选类别、名额及条件
（一）先进集体
1、军训先进单位：三个
（1）领导重视，组织有力，人员分工明确，按时完成军训任务；
（2）依据学校军训实施方案，结合本单位情况，贯彻落实有力；
（3）军训期间辅导员值班正常，并能认真履行职责；
（4）军训期间单位领导经常亲临现场，且及时妥善解决发现的问题；
（5）本单位参训学生的参训率高，合格率100%；
（6）所有参训人员无违规违纪行为，能与教官密切配合，军训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受到承训部队好评；
（7）通过入学教育等方式经常性开展切实有效的安全法制教育，安全无事故；
（8）积极组织和参加军训期间的各项活动，积极向学院网站、广播站、院报投稿，军训宣传效果好，军训氛围良好；
（9）本单位军训内务，能按部队要求做好，效果显著。
2、军训先进班集体：评选比例是参训班级数的30%
（1）军训的目的与意义认识明确，精神饱满；
（2）严格执行训练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无违犯校规校纪行为；
（3）无旷课、迟到、早退现象，参训率不少于95%；
（4）全体学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参训，成绩显著；
（5）室内卫生清洁，内务整理好，按时作息，按规定着装；
（6）积极向院广播站、院报投稿；
（7）防范措施健全，安全无事故。
（二）军训先进个人
1、军训优秀辅导员（班主任）：评选比例是参训辅导员（班主任）数的30%
（1）明确军训目的和意义，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
（2）严格要求学生，对学生的养成教育成效显著；
（3）工作中以身作则，认真履行职责，无擅自离岗现象；
（4）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及时、合理、合法；
（5）积极主动地与教官配合，共同做好军训各项工作；
（6）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军训期间的各项活动，效果良好；
（7）对学生的总结评比及时准确。
2、军训标兵：按照参训学生总数的3%比例评选。
（1）明确军训的目的和意义，刻苦训练，成绩优良；
（2）热爱学校，关心集体，关心同学，积极参加军训期间各项集体活动，表现突出，起模范带头作用；
（3）讲文明，有礼貌，尊重师长和教官，自觉遵守军训纪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4）内务整体规范，物品摆放有序，体现出当代大学生的宿舍生活。（5）无违章电器，刀具等危险物品和饲养宠物等情况，无严重违规违纪。
二、军训先进单位评比细则（按100分计）
（一）、宣传工作（10分）
主要评比各系在军训期间利用校园网、学院网站、宣传板、横幅、广播、报纸等宣传媒介开展的宣传活动的成绩。团委根据各系宣传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予以相应评分。第一名该项得满分，每降低一名次该项得分降低1分。
评分标准：
1、学院内网新闻（每条1分，满分5分）；
2、系部外网新闻（每条1分，满分5分）；
3、学院外网新闻（每条2分，满分6分）；
4、教育厅新闻（每条3分）；
5、教学楼是否有条幅、学生公寓是否有条幅、迎新大厅是否有看板、学生公寓是否有宣传栏（每项满分2分，出现一处错误扣0.5分）；
6、其他媒体（报纸、电视台）等（按照区、市、省级，每项依次加5、10、15分）。
（二）、内务整理（20分）
主要评比各系新生在宿舍内务检查时的成绩。军训期间学生处组织进行两次内务评比，每次总分20分，取二次的平均分为最后得分。第一名该项得满分，每降低一名次该项得分降低1分。
评分标准：参照《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德育评价细则（试行）》
1、宿舍卫生未打扫、不整洁的；
2、个人卫生不整洁的；
3、床上用品不整洁或床上用品、鞋等个人物品，柜子内衣物，不按规定放置的；
4、学习桌上，未按规定放置物品或放置不整齐的；
5、洗漱用品未按规定放置的；
6、连续被内务卫生检查扣分二次仍不改的；
7、张贴、悬挂、放置物品有损内务设置要求的；
8、寝室有违章电器的。
9、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德育评价细则（试行）》执行。
（三）、军训纪律(25分)
1、纪律考核（15分）：主要评比军训期间，学生遵守军训纪律和校规校纪情况。军训考核小组根据各系学生遵守军训纪律和校规校纪的实际情况予以相应评分。第一名该项得满分，每降低一名次该项得分降低1分。
评分标准:
1）、不尊重他人、对上级无礼节礼貌的（扣0.5分/每人）；
2）、故意损坏公物的（扣1—2分/每人）；
3）、训练时擅自接听电话的（扣0.5分/每人）；
4）、参训学生染发，戴首饰、穿皮鞋的（扣0.5分/每人）；
5）、无故不参加训练的（扣0.5分/每人）；
6）、不穿军训服装参训的（扣0.5分/每人）；
7）、不遵守训练场纪律，影响他人的；（扣0.5分/每人）
8）、军训期间打仗、斗殴的（扣5—20分/每人）；
9）、军训期间吸烟的（扣5分/每人）；乱扔垃圾的（扣2分/每人）；
10）、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德育评价细则（试行）》执行。
2、校规校纪考核（10分）：学生处将于10月中旬组织新生进行校纪校规考试。学生处将对各系组织学生学习校规校纪情况和考试情况进行考核，第一名该项得满分，每降低一名次该项得分降低1分。
（四）、军训主题教育（15分）
1、主题教育活动（15分）：学生处将组织人员对各系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各项活动要求有计划、有组织、有材料、有效果、有总结并及时上报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材料。
（五）、军训歌咏比赛（15分）
根据成绩平均分排名，第一名该项得满分，每降低一名次该项得分降低1分。
本次活动从“唱歌、着装、演出创意以及会场秩序”4个方面进行评比。
1、唱歌（气势、情感、整齐度、熟练度）——60分
2、着装（是否整齐）——10分
3、演出创意（演出形式新颖、主题鲜明，并能紧随时代步伐）——20分
4、会场秩序——10分
（6） 、军训阅兵（15分）
根据成绩平均分排名，第一名该项得满分，每降低一名次该项得分降低1分。
1、着装统一、姿态端正、精神振作、严肃认真；
   2、步伐一致，踢腿、摆臂到位、口号响亮整齐；
   3、进出场秩序良好，步伐整齐，保持队型良好。
（七）、优秀军训单位评比成绩计算办法：优秀军训单位评比成绩＝宣传工作成绩+内务整理成绩＋军训纪律成绩＋军训主题教育成绩＋军训歌咏比赛+军训阅兵成绩。
三、评选方式及要求
1、军训先进单位评选按考核选前三名。
2、军训优秀辅导员、军训优秀班集体由系军训考核组考核并按比例评选，9月11日下午2:00前报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
3、军训标兵由各系军训考核小组考核，参照教官和辅导员意见，根据学生参训的实际情况进行评选，9月11日下午2:00前报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
4、评选必须坚持标准和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
5、必须按照比例和名额推选，按照四舍五入法，不得突破指标。
6、军训期间出现安全责任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取消参评资格。
四、表彰奖励 
    1、军训工作先进单位（综合考核前三名）、军训先进班集体在学生军训阅兵大会上予以表彰，颁发奖牌。
2、军训优秀辅导员颁发证书。
3、军训标兵颁发证书，参加实弹打靶。

